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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2 日 18 时 13 分，在玉泉区云中呼和宴餐饮店

厨房内，厨房设备安装工人从墙上引出电源线为厨房设备连接带

线多位插座（俗称“插线板或排插”）的过程中，发生一起一般

触电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经玉泉区人民政府批准，

6 月 7 日，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任组长，区应急管

理局、小召街街道办事处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公安分局、区

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的玉泉区云中呼和宴餐饮店“6·2”

一般触电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技术鉴

定、模拟实验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

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

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,玉泉区云中呼和宴餐饮店“6·2”一般触电生

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厨房设备安装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电工

安全操作规程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相关人员情况概况

1.厨具安装合同签订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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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包单位（甲方）：马某疆呼和宴（营业执照名称为：玉泉

区某餐饮店）

承包单位（乙方）：稀土高新区某军厨具店

工程项目名称：厨房设备、排风一批

厨房设备范围：工程设备的供应、安装、调试直至投入正常

使用；按甲方要求配合安装完成。

工程期限：工期为 2025 年 2 月 21 日至 2025 年 5 月 1 日（如

有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）

工程总价：1050000 元

2.厨具安装发包方基本情况

名称：玉泉区某餐饮店

经营类型：个体工商户

经营者：周某柱

组成形式：个人经营

注册日期：2025 年 02 月 10 日

经营场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中山西路 40 号

商铺西 1 至 2 层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食品销售。一般项目：外

卖递送服务。

3.厨具安装承包方基本情况

名称：稀土高新区某军厨具店

经营者：杜某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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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：个体户

经营场所：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幸福南路东侧（包头利尔

德芯线合金有限公司底店）

组成形式：个体经营

注册日期：2017 年 06 月 09 日

经营范围：厨具销售。

（二）涉事房屋基本情况

出租方：内蒙古碧海云天商务休闲会所有限公司

承租方：周某柱（玉泉区某餐饮店经营者）

房屋状况：框架结构建筑物；出租房屋面积为 1600 平方米。

租赁期限：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

（三）装修许可办理情况

玉泉区某餐饮店未向玉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装修相

关许可。

（四）事故相关方安全管理情况

厨具安装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约定条款：合同中未约定各自的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且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

（五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6 月 2 日早上厨房设备安装承包方稀土高新区某军

厨具店经营者杜某旦及其雇佣的安装工人朱某军（死者）到玉泉

区某饮店一楼厨房内安装厨房设备。14 时 30 分开始继续进行设

备安装工作。直至 18 时朱某军（死者）开始连接厨房子母柜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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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杜某旦在距离事发地点 2 米左右的操作台上坐着，并使用手

机预订当晚二人住宿的客房，朱某军（死者）顺利完成第一个插

线板接线工作后，开始进行第二个插线板的接线工作。18 时 13

分，杜某旦听到正在接线的朱某军（死者）喊声，立即赶到事发

地点（图 1），把朱某军（死者）从两个设备间的作业空隙中拉

出来，当时朱某军（死者）仍有呼吸，但已没有意识，对杜某旦

的呼叫没有反应，杜某旦当即呼喊餐饮店工作人员拨打 120 急救

电话，同时开始掐朱某军（死者）的人中穴、捶打其胸部，但朱

某军（死者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。餐饮店工作人员郭常乐于 18

时 15 分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救护人员于 18 时 19 分赶到现场实

施抢救，在抢救 14 分钟后，朱某军（死者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，

救护人员使用担架将朱某军（死者）抬上救护车送至内蒙古医科

大学附属医院急救科进行进一步抢救。杜某旦于 18 时 49 分拨打

110 报警电话。20 时 20 分左右，朱某军（死者）经医院抢救无

效后死亡。

（六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事发地点：位于中山西路以南、大北街以东、南顺城街以西，

玉泉区某餐饮店一楼厨房内。

事发位置：一楼厨房西墙处（图 2）。

作业地面情况：为陶瓷地板砖，地面干燥。

作业墙面情况：为陶瓷墙面砖，墙面干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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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经专家组现场对事发地点与墙体上的插座、插线板进行查验，

涉事电气设备概况：

①墙体引出电源线通电情况：经调查询问及调取监控录像，

厨房设备安装工人朱某军（死者）在连接电源作业时，未进行断

电、验电，且未穿戴绝缘手套、绝缘鞋等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，盲

目带电作业。经现场实测，该电源线的电压为 234.6V，属于 220V

低压交流电电压标准范围（图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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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

②作业区域情况：拟连接插线板的厨房设备距墙体引出电源

线孔位 33cm，距左侧四门冰柜的宽度为 40cm，作业站立面及接

电操作面狭小，操作动作受限，且厨房设备阻挡了厨房的一般照

明，导致接线位置照明不充足（图 3）。

图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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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墙面引出电源线孔位及电线连接情况：距地面高度 1.0m，

插座面板有拆卸痕迹，内部接线端子可见违规引出的明敷导线电

源线，电源线端头裸露未包扎绝缘胶布，红色线为火线（L）、

蓝色线为零线（N）、黄绿双色线为接地线（PE），其中，接地

线未与插线板连接；零线已与插线板的零线端连接完毕，电线接

口处已使用绝缘胶带缠裹包扎；插线板电线的火线端绝缘外皮已

被切除，尚未与墙体引出的火线接通。经综合分析，安装工人连

接插板线未单独使用供电回路，从墙壁插座所属回路引出，电线

未穿管保护，违规使用明插座，且未安装漏电保护器（RCD），

连接方式粗糙、裸露。事故发生时，作业人员正在进行火线接通

工作，此处为事故发生的起因物和致害物（图 4）。

图 4

④配电箱情况：该房屋配电箱内未使用漏电保护空气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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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5）。

图 5

（七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约 140 万元。

伤亡人员情况：

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住址
伤害

程度

朱某军

（死者）
男 49

152626

18x

内蒙古乌兰察布

市商都县
死亡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.事故信息接报情况

餐饮店工作人员郭某乐于 18 时 15 分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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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人员于 18 时 19 分赶到现场实施抢救，杜某旦于 18 时 49 分拨

打 110 报警电话。20 时 20 分左右，朱某军（死者）经医院抢救

无效后死亡。19:40 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玉泉区值班室通报，随即

前往现场核实，后将事故情况逐级上报。

2.事故应急响应情况

120 接报后 4 分钟内赶到现场开展急救，经 110 现场核实后

向区政府值班室报告，区政府值班室向玉泉区应急管理局通报该

起事故，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接报后立即出发到达事发现场，

了解详细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餐饮店工作人员郭某乐于 18 时 15 分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救

护人员于 18 时 19 分赶到现场实施抢救，在抢救 14 分钟后，朱

某军（死者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，救护人员使用担架将朱某军（死

者）抬上救护车送至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救科进行进一步

抢救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
杜某旦在事故发生后，与朱某军（死者）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，

赔偿 140 万元，并取得家属谅解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分析,这起事故现场人员在发现事

故后先期处置及时,事故信息报告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畅、及

时,事故现场管控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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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根据现场勘验及查阅事故有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综合

分析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死者未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，在电

线带电情况下进行接电作业，造成触电死亡。

2.原因分析：死者在为厨房设备外用插线板连接电线作业前，

未切断墙体引出电线的电源，未进行检测检验，未检查末端插座

回路是否安装漏电保护器，结合医学鉴定结果，认定死者死亡原

因为触电死亡。

3.医学鉴定情况

《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死亡原因：电击伤、心室颤动

（死亡地点：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）。司法鉴定结果：蒙迪

安司法鉴定中心[2025]病理鉴字第 215 号，通过尸体检验见，被

鉴定人左手拇指、中指皮肤及右手中指皮肤可见皮肤变色区，触

之硬，通过法医病理组织学检验，上述皮肤改变均为电流损伤后

改变，并可见多器官血管扩张淤血、急性肺淤血、肺水肿、肺出

血、代偿性肺气肿等急死的一般病理改变。未检见明显致死性疾

军死因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

病病理改变。综上所述，结合案情材料分析被鉴定人朱

符合电击死。

析

1.厨房设备承包方及其雇佣的设备安装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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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存在习惯性违章作业和麻痹大意思想，未设置专责监护人，

且操作人员无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情况下带电进行电

源线连接作业；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、

应急预案及设备安装作业方案，安全管理工作无据可依，流于形

式；未对安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作业前未对作

业现场进行隐患排查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

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；未监督安装工人在进行接电时，穿戴

个人劳动防护用品；违规敷设使用明用线，私自为厨房设备接通

明插排。

2.发包方（饭店）现场安全监管缺位，对厨房等高风险区域

的安全检查不力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长期存在的私拉乱接电线

等安全隐患。同时存在“以包代管”现象，未对承包方的安全生

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。存在要求装修单位在安装厨房配电柜开

关时，不安装漏电保护器，导致人员触电后电路未能主动断电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和相关资料分析，排除人为故意破

坏、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厨房设备承包方（杜某旦）及其雇佣的设备安装人员（死

者）安全意识淡薄，长期存在习惯性违章作业和麻痹大意思想，

未设置专责监护人，且操作人员无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

情况下带电进行电源线连接作业；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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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及设备安装作业方案，安全管理工作无

据可依，流于形式；未对安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；

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进行隐患排查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

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；未监督安装工人在进行

接电时，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。

2.发包方（饭店）现场安全监管缺位，对厨房等高风险区域

的安全检查不力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长期存在的私拉乱接电线

等安全隐患。同时存在“以包代管”现象，未对承包方的安全生

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。存在要求装修单位在安装厨房配电柜开

关时，不安装漏电保护器，导致人员触电后电路未能主动断电。

五、玉泉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的问题

全区因装修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较多，暴露出区政府各行业监

管部门安全发展理念不牢，底线意识不强，未压实部门监管责任

及企业主体责任。开展装修施工许可查验不够深入全面，对系统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缺乏有力措施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免除责任的人员

朱某军，男，系临时雇用工人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无证且未佩

戴劳动防护用品违规操作带电设备，导致事故发生，鉴于其已于

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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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议追究责任的人员

杜某旦，作为厨具安装负责人（厨具经营店经营者、个体经

营户），未认真履行作业现场的全流程安全管理职责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
1
规定，建

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建议追究责任的单位

玉泉区云中呼和宴餐饮店（个体工商户），现场安全监管缺

位，对厨房等高风险区域的安全检查不力，存在“以包代管”现

象，未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。存在要求装修

单位在安装厨房配电柜开关时，不安装漏电保护器，导致人员触

电后电路未能主动断电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

一项2的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建议提出行政处理的单位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装修许可审批部门，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，区城管局、小召街道办事处日常排查时，

未及时发现并报告饭店的装修情况，按照《玉泉区各部门安全生

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22〕40 号），建议玉

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

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责令生

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。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给予撤职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

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

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

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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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对玉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、小召

街道办事处予以通报批评。

七、事故的主要教训

厨具安装个体经营者及安装工人法律意识淡薄，未履行各自

安全管理职责，厨具安装人员缺乏安全意识和风险辨识管控能力，

盲目带电作业。饭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空,安全生产防控措施

落空,安全生产管理缺失,没有开展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、

没有开展有效的隐患排查治理，未在电气设备控制柜内安装漏电

保护器，致使厨具安装工人违规操作带电设备导致事故发生。

八、防范措施及建议

为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，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，提出如

下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事故单位（云中呼和宴餐饮店）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制订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

规程等，使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据可依。同时，健全并

严格执行用电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详细的《临时用电审批管理制

度》和《电气维修作业安全操作规程》，明确严禁带电作业。

（二）制定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明

确断电、呼救、心肺复苏（CPR）等关键步骤，定期组织演练，

确保全体员工（尤其一线员工）掌握触电急救技能（CPR）。

（三）加强作业安全及操作环境管理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和

治理，切实消除作业现场安全隐患。对装修施工、设备安装等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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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全过程风险进行分析，尤其是针对特殊危险作业内容，依据分

析结果采取有效防控技术手段和增设安全设施确保作业过程及

后续风险的管控和消除。

（四）立即全面停用并彻底清除所有违规私拉乱接的“明用

线”，组织专业电工对全酒店，尤其是厨房、卫生间等潮湿、危

险场所的电气线路、插座进行拉网式排查，重点检查线路老化、

破损、违规敷设、保护装置缺失（特别是漏电保护器）等问题，

建立隐患治理台账，限期整改到位。

（五）严格按照国家规范（GB13955,GB50054 等）要求，为

饭店所有区域，特别是厨房、公共卫生间等潮湿、有金属导体场

所的末端插座回路，必须加装额定剩余动作电流≤30mA、动作时

间≤0.1s 的漏电保护器。

（六）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

建立并落实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，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提高

从业人员预防和处置事故的知识和技能，规范从业人员的安全生

产行为。尤其是特种作业人员要持有在有效期内的操作资格证上

岗作业。

（七）加强对承包方的监督和管理，在合同条款中或签订专

门的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；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

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（八）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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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各自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，认真落实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，

把各种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同时要加大对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、法

规的宣传力度，使各企业、广大职工做到知法、懂法、守法，依

法规范安全生产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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